
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科目考试大纲

（专业学位）

学院名称（公章）： 音乐学院

专业代码及名称： 1352 音乐 科目代码及名称：音乐教育

试卷总分： 100 考试时间： 180

考试大纲：

一、考核宗旨及目标

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音乐教育方向的人才培养，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时代发展和学生发展现实需求为目标，秉承厚植基础、

激发潜能、完善人格、追求卓越的育人理念，培养具有理想信念、社会责任、教

育情怀、扎实学识及国际视野，全面掌握音乐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规律，并能够

熟练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音乐教育专门人才。

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音乐教育方向主要培养三个方面的师资人才：

①能胜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普通音乐课教学及艺术社团组织指导和校园文化

建设等工作；②能胜任中等、高等职业技术和高等学校音乐课教学和艺术社团组

织指导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；③能胜任提升社会公民艺术素养、各类社会美育

工作。

二、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

现场演奏、演唱规定曲目。

三、考试内容与要求

（一）专业考试：

1.自选一首声乐、钢琴或器乐作品，背谱演唱或演奏。声乐可自带钢琴伴奏。

2.考生自选声乐作品 1 首，用钢琴自弹自唱。

3.考生自选曲目 1 首，进行合唱指挥能力展示。曲目音频自备。

（二）面试内容：

1.在提供的选题中，自选一个选题，作 10 分钟以内的试讲。

2.围绕音乐教育教学理论、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等进行测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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